
「簡樸房」規管制度 

住宅樓宇分間單位獨立電錶安裝指引 

（2025 年 12 月版） 

 

1 前言 

 

1.1 《簡樸房條例》（第 658 章）於 2025 年 10 月 3 日刊憲，並於 2026 年 3

月 1 日起實施（條例第 2 部除外）。在「簡樸房」規管制度下，住宅樓

宇分間單位（下稱「分間單位」）須滿足相關的居住環境最低標準並獲認

證為「簡樸房」方可合法出租（包括租賃及准許佔用任何處所而授予的

合約下特許），以確保相關分間單位能提供安全、衞生和合理的居住環

境。根據《簡樸房條例》，其中一項為每個分間單位須安裝由電力公司

（即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或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專為該分間單位提供的獨

立電錶，請參照圖 1 - 電力公司的獨立電錶相片作參考。 

 

1.2 房屋局局長會根據《簡樸房條例》第 84 條發出《簡樸房規管制度居住

環境最低標準實務守則》，就分間單位如何能夠符合居住環境最低標準，

提供實務指引。《簡樸房規管制度居住環境最低標準實務守則》第 4.10

段列明有關分間單位獨立電錶方面的要求。有關《簡樸房條例》及《簡

樸房規管制度居住環境最低標準實務守則》，可瀏覽房屋局簡樸房專題

網頁（網址：https://www.bhu.gov.hk/tc ）。 

 

1.3 本指引旨在幫助分間單位擁有人／營運人／註冊電業承辦商為分間單

位安裝獨立電錶時，提供清楚易明的指引，以符合《簡樸房條例》、《電

力條例》（第 406 章）及電力公司的相關要求。有關《電力條例》可瀏

覽機電工程署網頁（網址：https://www.emsd.gov.hk ）。 

 

2 申請程序 

 

2.1 分間單位與一般住宅單位一樣須向電力公司提出電錶申請，電力公司專

門為分間單位獨立電錶制訂特定的申請流程及申請表。另外，電力公司

亦為分間單位獨立電錶制作專題網頁，提供申請獨立電錶的有關資料。

分間單位擁有人／營運人可經載於本指引第 8 段的二維碼進入電力公

司專題網頁。 

 

2.2 分間單位擁有人／營運人須透過電力公司制訂的分間單位獨立電錶申

請流程提交申請表及有關資料，電力公司在審視申請表及有關資料後會

作出回覆及跟進，包括要求提交足夠資料、查閱完工證明書（表格 WR1）、



安排檢查電力裝置、接駁電力供應及安裝獨立電錶等。分間單位擁有人

／營運人應盡早向電力公司提交獨立電錶的申請，以預留足夠的時間與

電力公司跟進相關事宜，請參照圖 2 - 分間單位獨立電錶申請流程圖作

參考。 

 

3 聘請註冊電業承辦商 

 

3.1 分間單位擁有人／營運人須按《電力條例》就分間單位獨立電錶的相關

電力工作聘請註冊電業承辦商，分間單位擁有人／營運人亦須要註冊電

業承辦商協助準備及提交獨立電錶申請表及有關資料給電力公司，擁有

人／營運人可經以下二維碼進入有關機電工程署網頁查閱最新的註冊

電業承辦商名册。（https://www.emsd.gov.hk） 

 

       
 

4 註冊電業承辦商的工作 

 

4.1 與一般住宅單位一樣，分間單位獨立電錶的相關電力工作須符合《電力

條例》內固定電力裝置的相關法例要求。分間單位擁有人／營運人須聘

請註冊電業承辦商，按《電力條例》規定檢查及測試分間單位與獨立電

錶接駁的固定電力裝置（例如配電箱、漏電斷路器、電源開關／插座及

電線是否有損壞），並簽發有效完工證明書（表格 WR1），以確認固定電

力裝置符合《電力條例》的規定、安全和有合適的電力保護裝置，請參

照圖 3 - 完工證明書（表格 WR1）作參考。 

 

4.2 註冊電業承辦商須確認各個分間單位的供電線路是完全分隔以配合獨

立電錶的運作，而所有固定電力裝置亦須符合上文 4.1 段所述的有關要

求。 

 

4.3 若分間單位擁有人／營運人計劃增加主樓宇單位
1
的允許負載量

2
，分間

單位擁有人／營運人須事先就有關計劃取得大廈公用固定電力裝置(例

如上升總線)擁有人／持份者的書面同意(例如大廈業主立案法團或其他

單位業主的書面同意)，有關書面同意須提交電力公司。 

 
1就某分間單位而言，指該分間單位所處的樓宇單位。 
2指電力公司就任何固定電力裝置允許的最高電流需求量。 



 

4.4 若分間單位擁有人／營運人計劃重新佈置或更改分間單位的供電安排，

註冊電業承辦商須按照分間單位所處主樓宇單位的允許負載量、分間單

位數目及分間單位固定電力裝置安排，設計分間單位新的固定電力裝置

電路，註冊電業承辦商須將有關電力用量估算、電力線路圖連同獨立電

錶申請表一併提交電力公司，請參照圖 4 - 典型分間單位微型斷路器配

電箱安排的示意圖作參考。 

 

4.5 另外，註冊電業承辦商須確認獨立電錶的安裝設計符合電力公司的要求

及協助分間單位擁有人／營運人向電力公司申請獨立電錶，包括填寫獨

立電錶申請表格及提交相關資料，詳情請參閱電力公司專題網頁。 

 

5 獨立電錶的安裝位置 

 

5.1 獨立電錶一般是安裝在主樓宇單位外的大廈公用部分。電力公司因應分

間單位的特殊情况，在符合電力公司相關要求的情况下，允許分間單位

的獨立電錶安裝在主樓宇單位內的共用部分（例如單位內的共用走廊）。 

 

5.2 若獨立電錶安裝在主樓宇單位內的共用走廊，獨立電錶的安裝位置須符

合《簡樸房規管制度居住環境最低標準實務守則》第 4.4 段有關主樓宇

單位內共用走廊消防安全的要求（例如:共用走廊淨高度須最少達 2 米

及地面完全沒有固定障礙物，視乎個別單位情況，淨闊度須不少於 0.75

米／1.05 米。）。請參照圖 5 - 獨立電錶安裝在主樓宇單位內共用走廊的

示意圖作參考。 

 

5.3 若獨立電錶安裝在主樓宇單位外的大廈公用部分，分間單位擁有人／營

運人須事先就獨立電錶的安裝位置取得大廈公用部分擁有人／持份者

的書面同意（例如大廈業主立案法團或其他單位業主的書面同意），有

關書面同意須提交電力公司。請參照圖 6 - 獨立電錶安裝在大廈公用部

分的示意圖（例如電錶房、公用走廊、公用樓梯）作參考。 

 

5.4 分間單位擁有人／營運人須聘請註冊電業承辦商審視有關獨立電錶的

安裝設計，以確認有關安裝設計符合電力公司的相關要求，包括工作空

間、安裝位置、電錶信號接收情況
3
等。 

  

 

 

 
3安裝在主樓宇單位內共用部分的獨立電錶須接收到電錶信號，以配合獨立電錶的運作。 



 

6 施工過程的注意事項 

 

6.1 安裝獨立電錶需要的時間會因應相關工作涵蓋的範圍及複雜性而有所

不同，分間單位擁有人／營運人應盡早向電力公司提交獨立電錶的申

請，以預留足夠的時間與電力公司跟進相關事宜。除申請所需的時間外，

一般而言每個分間單位需要一個工作天完成獨立電錶相關的電力工作。

另外需要一個工作天整合每個分間單位間的電路及進行檢查。在完成相

關的電力工作後，註冊電業承辦商須簽發有效完工證明書（表格 WR1），

安排電力公司檢查電力裝置、接駁電力供應及安裝獨立電錶。 

 

6.2 在進行電力工作期間，註冊電業承辦商有需要間歇性暫停分間單位的電

力供應，讓相關電力工作可以在安全情況下進行。因此，各個分間單位

的供電會受到影響，分間單位擁有人／營運人應為此情況作出相應安

排。 

 

7 其他注意事項 

 

7.1 為保障電力安全，分間單位擁有人／營運人應聘請註冊電業承辦商為分

間單位的固定電力裝置進行定期檢查及測試，並簽發有效完工證明書

（表格 WR1）。 

 

7.2 分間單位擁有人／營運人須提醒租户妥善使用電氣產品，以及按製造商

的建議為電氣產品進行維修保養。 

 

7.3 分間單位擁有人／營運人須提醒租户使用符合安全規格的萬能蘇和拖

板，以及安全使用萬能蘇或拖板。 

 

 

 

 

 

 

 

 

 

 

 



 8     相關網頁二維碼、查詢電話及電郵 

 

 相關網頁二維碼 查詢電話 電郵 

 

機電工程署 

獨立電錶網頁 

 

 

1823 info@emsd.gov.hk 

 

房屋局簡樸房 

專題網頁 

 

 

3611 0248 bhu@hb.gov.hk 

 

中華電力 

獨立電錶網頁 

 

 

2629 8908 

 

bhu@clp.com.hk 

 

香港電燈 

獨立電錶網頁 

 

2887 3411 

 

bhu@hkelectric.com 

 

 

 

 

機電工程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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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電力公司的獨立電錶參考相片 

 
 

 

 

 

 

 

 

 

 

 

 

 

 

 

 

 

 

 

 

 

 

 

 



圖 2 - 分間單位獨立電錶申請流程圖 

 



圖 3 - 完工證明書（表格 WR1） 

 

 

 

 



圖 4 - 典型分間單位微型斷路器配電箱安排的示意圖 

 

註: 按分間單位最低面積 8 平方米計算，每個分間單位建議安裝最少 5 個 13 安

培的插座。註冊電業承辦商應按實際情况（例如面積）增加插座數量。 

 

 

 

 

 

 

 

 

 

 

 

 

 

 

 

 

 



圖 5 - 獨立電錶安裝在主樓宇單位內共用走廊的示意圖 

 

 

圖 6 - 獨立電錶安裝在大廈公用部分的示意圖（例如電錶房、公用走廊、 

公用樓梯） 

 

橙色長方形代表獨立電錶的位置，電錶安裝的位置須符合

《簡樸房規管制度居住環境最低標準實務守則》第 4.4 段

有關消防安全的要求。 

橙色長方形代表獨立電錶的位置，

分間單位擁有人／營運人須取得大

廈公用部分擁有人／持份者的書面

同意(例如大廈業主立案法團或其

他單位業主的書面同意)。 


